
110年度南投縣政府「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」(地方型 SBIR) 

作業要點 

一、 南投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鼓勵縣內中小企業加強技術創新

研發、協助縣內產業經濟佈局，以加速提升南投縣中小企業之產

業競爭力，促進南投縣產業發展，特依據『110年度經濟部配合

協助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辦理「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」(地

方型 SBIR)申請作業須知』訂定本作業要點。 

二、 申請資格： 

本計畫係本府為提升縣內中小企業從事技術創新研究並帶動南

投縣產業發展為目的，其申請資格須符合下列事項： 

(一) 依公司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，公司所在地設立登記於南投縣

之公司，或依商業登記法第 4 條規定，取得南投縣政府核發

之商業登記者，並合於下列基準之獨資、合夥、有限合夥事

業或公司：資本額在新臺幣一億元以下，或經常僱用員工數

未滿 200 人者。 

註：請提供最近一期勞保繳費清單之投保人數資料，以證明經常僱用員工數。 

(二)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符合申請資格： 

1. 於 5 年內曾有執行政府計畫之重大違約紀錄者。 

2. 有因執行政府計畫受停權處分，且其期間尚未屆滿情事。 

3. 於 3 年內有欠繳應納稅捐情事。 

4. 就本補助案件，依其他法令享有租稅優惠、獎勵或補助。 

5. 最近三年有嚴重違反環境保護、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

法律或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之相關規定且情節重大經

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情事。 

6. 陸資企業(依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服務之

股權狀況或經濟部投資 審議委員會之陸資來臺事業名錄

為準)。 

7. 外國營利事業在台設立之分公司。 

若有上列情事，南投縣政府得駁回申請或依職權撤銷補助並

解除契約。 

(三) 未以相同或類似計畫重複申請政府相關計畫補助者。 



(四) 無欠稅之情事。 

(五) 同一廠商同一計畫年度以申請 1 件為原則，已連續 2 年獲得

本計畫之補助者，第 3 年度不得再申請本項經費補助。 

三、 計畫內容應具有「創新技術研發」特質。「創新技術研發」係指

與技術相關之創新研究，申請者所提計畫之技術或產品指標，應

具有創新性或能提高國內產業技術水準，包含理論分析與模擬、

設計、研發及應用等；或符合節約資源與能源及增進環保與工業

安全，有助於促進產業永續發展或綠色清潔生產概念之新技術產

品。 

所提計畫內容應與目前所營事業有高度相關性，或公司未來計畫

發展之產業。（須附佐證資料） 

四、 南投縣特色產業： 

綜合南投縣的產業概況，以及針對南投縣於政策及相關計畫的指

導下，選定「農業科技產業」、「食品生技產業」、「觀光休憩產業」、

「生活工藝產業」以及「精密機械產業」等 5 大產業作為本縣特

色產業。 

五、 申請應備資料： 

申請研發計畫應備妥以下資料以正式公文函送本府提出申請：

（所附文件如為影本，請註明該影本與正本相符，並加蓋公司及

負責人印章以切結證明） 

申請表乙式 1 份。 

1. 公司、行號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（公函）影本各 1 份，公司

須附「變更事項登記表」，行號須附商業登記抄本。 

2. 最近一期之『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』與『營業稅申報書』

影本各 1 份。 

3. 無欠稅之證明文件 1 份。 

4.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。 

5. 計畫書乙式 10 份。 

6. 廠商進駐育成中心或開放實驗室之証明影本 1 份(未進駐者可

免繳)。 

7. 僱用勞保員工人數之證明文件（以最近一個月之勞工保險局保



險費繳款單明細為準）。 

8. 其他經本府指定之證明文件。 

六、 審查作業： 

(一) 審查方式分兩階段審查，第一階段為書面審查，第二階段為

委員會議審查。 

(二) 委員會議審查作業辦法，另訂定之（詳參附件 I）。 

(三) 書面審查期限自本府受理申請日起 2 個月內完成，如有通知

補正申請資料者，自通知後七天內補正完成。書面審查期限

並自補正完成後起算 2 個月內；但必要時書面審查期限本府

得再延長 1 個月。 

七、 計畫期程及補助款編列原則： 

廠商提送計畫之總經費包括補助款及自籌款，編列範圍包括人事

費、材料費、設備使用費、維護費、技術引進及委託研究費等科

目，補助款最高不超過總經費 50％，且補助上限為 100萬元整。

申請計畫期程最長 1 年不得短於 6 個月，若結案報告未完成者，

經本府同意後最多得延長 2 個月（以契約生效日起算）。申請計

畫期程如本府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 

八、 計畫簽約： 

(一) 契約生效日以計畫經本府審查通過核定通知當月第 1 日或

次月之第 1 日(例如:本府核定日期為 5 月 20 日，則其契約生

效日得為 5 月 1 日或 6 月 1 日)簽約廠商得擇一選定為契約

生效日為原則。但如本府另有規定計畫期程者，不在此限。 

(二) 核定計畫採全程審查、一次簽約。申請者依「南投縣政府地

方型 SBIR 計畫簽約作業注意事項」（詳參附件Ⅱ）備妥依審

查決議修訂之計畫書、廠商已用印契約及簽約撥款相關文件，

正式發函送達本府辦理簽約、請款。 

(三) 簽約廠商應於核定通知函發文日起 30 日內完成簽約，若無

法依限辦理，應來函敘明事由申請展延，經同意後得展延簽

約期限（最長以 2 個月為限），逾期視同放棄受補助之權利。  

九、 補助款撥付： 

(一) 核定計畫採全程審查、一次簽約。期初於簽約完成後支付補



助款 50％，並俟期末提出結案報告後經審查通過，再支付

尾款。 

(二) 本府補助款應專戶儲存專款專用，本府補助款如有結餘及孳

息毛額，應自本府通知到達後 15 日內繳回本府。 

(三) 本府補助款之撥付，如遇有本縣縣議會審議本府預算之特殊

原因，本府有權逕行通知調整補助額度與補助款項撥付期日，

簽約廠商同意配合辦理。 

十、 計畫管考： 

(一) 簽約廠商若違反契約規定，經本府查核屬實且未能於限期完

成改善者，得依契約規定終止計畫或解除契約。 

(二) 簽約廠商須於工作場所備置「工作紀錄簿」，對於本府不定

期工作進度之查考及經費支用情形之檢查不得妨礙或拒絕，

並於計畫結束後 3 年內配合成效追蹤及參與本府相關成果

發表、展示。 

(三) 簽約廠商須提送期中及期末工作進度報告表及會計報告表，

以利本府掌握計畫進行情況。 

(四) 簽約廠商無正當理由停止本計畫之工作或進度嚴重落後，經

本府通知改善而未改善者，本府得逕行以書面通知廠商解除

契約。 

十一、 智慧財產權： 

研究成果及所產生之智慧財產權，其權利之歸屬簽約廠商所有。 

十二、 同一計畫不得重複向政府機關（構）申請補助，簽約計畫如

經查証已獲政府其他補助者，解除合約並繳回全部補助款，並自

解約日起 5 年內不得再申請本計畫之補助。 

十三、 各年度補助申請廠商家數以總預算額度內為限，由本府籌組

委員會擇之。 

十四、 各年度計畫申請期限截止後將不再受理收件。 

十五、 本要點奉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